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教育效果评估制度
    第一条  为更好的掌握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的开展情况，了解社会公众对金融教育基地的接纳和认可程度，提升教育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金融教育基地建设，推动金融知识国民教育向纵深发展。

第二条  教育效果评估坚持全面性、公正性、客观性原则。

第三条  教育效果评估由人行九江市中支、县（市）金融办等联合开展。成立教育评估领导小组，组长由人行九江市中支分管行领导担任，教体局、金融办、九江银行和第一中学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在人行九江市中支。成立评估组，成员由人民银行、教体局、金融办、有关金融机构、有关中小学派员组成。

第四条   评估要按照人总行《中国人民办公厅关于开展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展，每年度开展一次。

第五条   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地建设情况、活动开展情况、金融教育成效情况等。

第六条   评估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基地管理人员、中小学生、家长、老师、九江银行及第一中学有关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等。

第七条   评估实行基地内部自查自评和外部综合评估相结合，可采取但不限于自查、调查、走访、问卷、座谈、测试、技能展示等方式进行。

第八条   自查是指基地按照人总行关于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对本年度的基地运行情况及成效进行自评，自查在开展外部综合评估前两周内完成，形成的报告应及时报送人民银行、教育体局、金融办，并及时开展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在评估组开展现场评价前交给评估组。

    第九条   座谈会由评估组现场组织，邀请有关人员到会，重点听取试点基地活动开展情况、效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坐谈了解对金融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从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角度着重了解开展金融教育后变化与收获，收集对示范基地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评估期间，评估组要到政府有关部门、教育局等有关单位走访，了解九江市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情况，对此项工作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及改进建议。

第十一条  现场评估的调查，分问卷、走访和测试三种形式。主要调研基地受教育学生对金融知识的掌握和了解程度、金融理念的接受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等。

第十二条   技能展示是指评估组根据需要组织参加了基地学习培训的学生开展的现场活动，让学生把掌握或了解的金融知识通过一定的形式向评估组进行现场展示，并据此来评价基地开展活动的成效。

第十三条   现场评估后，评估小组应在一周内形成评估报告，交领导小组讨论研究，通过后要以正式的文件印发给基地及县九江银行和第一中学。评估报告应包括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第十四条   九江银行和第一中学接到评估报告后应及时召开整改工作会议，研究落实整改意见建议的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要求，扎实开展整改工作。整改情况报告于一个月后报效果评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视工作需要根据整改情况适时进行落实整改情况的抽查，推动整改有效落地。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